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非教师专业技术各级岗位聘期内基本职责

一、基本要求

（一）完成学校和本单位规定的岗位工作任务。

（二）年度考核在合格及以上等级。

二、科研任务

（一）四级专业技术岗位 

聘期内在科研方面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主持并完成省厅级及以上科研（实验）重点项目1项；或主持并完成科研经费5万元的横向研究项目1项。

2．作为第一作者并以学校为单位署名在核心期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2篇；或以第一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被收录1篇（仅指被SCI、EI、ISTP、SSCI、CSSCI、A&HCI、《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或撰写2篇经专家肯定有独到见解和应用价值的技术（实验）报告。

3．获省厅级科研（教研）二等及以上奖励；或独立指导学生科技创新项目2项且获省厅级二等及以上科技成果奖等。

4．出版学术著作1部且独立撰写15万字。

5．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前2名）。

(二)五级专业技术岗位

聘期内在科研方面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主持并完成省厅级科研项目（实验项目）1项，或主持并完成科研经费3万元以上横向研究项目1项。

2．作为第一作者并以学校为单位署名在核心期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2篇；或发表的学术论文被检索或收录（仅指被SCI、EI、ISTP、SSCI、A&HCI、《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或撰写2篇经专家肯定有独到见解和应用价值的技术（实验）报告。

3．出版学术著作一部且独立撰写8万字。

4．获省厅级科研三等及以上奖励；或独立指导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获省厅级三等及以上科技成果奖；或获学校科研一等奖等。

5．获国家专利1项。

(三)六级专业技术岗位

聘期内在科研方面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作为骨干成员（前3名）参与并完成省厅级科研重点项目（实验项目）1项；或主持并完成重点科研项目1项；或主持科研经费2万元的横向研究项目。

2．作为第一作者并以学校为单位署名发表有较高学术价值本专业学术论文2篇以上（其中核心期刊1篇）；或发表的学术论文被检索或收录（仅指被SCI、EI、ISTP、SSCI、A&HCI、《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或撰写2篇经专家肯定有独到见解和应用价值的技术（实验）报告。
3．出版学术著作一部且独立撰写3万字及以上；

4.获学校科研二等奖；或独立指导的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获省厅级科技成果奖等。

5．获国家专利1项。

(四)七级专业技术岗位

聘期内在科研方面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作为骨干成员（前3名）参与省厅级科研项目（实验项目）1项；或主持并完成重点科研项目1项；或主持总经费2万元的横向研究项目。

2．作为第一作者并以学校为单位署名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2篇，其中核心期刊1篇；或发表的学术论文被检索或收录（仅指被SCI、EI、ISTP、SSCI、A&HCI、《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或撰写2篇经专家肯定有独到见解和应用价值的技术（实验）报告。

3．出版学术著作一部且独立撰写2万字。

4．获学校科研三等奖；或独立指导的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获省厅级科技成果奖。

5．获国家专利1项。

(五)八级、九级、十级专业技术岗位

聘期内在科研方面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参与并完成省厅级科研（实验）项目1项；或主持并完成科研（实验）项目1项。

2．作为第一作者并以学校为单位署名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2篇；或撰写1篇经过专家肯定有独到见解和应用价值的技术（实验）报告。
3．合著出版著作一部且并独立撰写1万字。
4．获学校科研奖励；或参与指导学生的科技创新项目获厅级以上科技成果奖等。
(六)十一、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

1．参加教学研究、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工作。

2．根据需要承担教学、科研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3．根据需要承担服务育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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